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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疑似校園性別事件普查問卷 

115 年〇月〇日經 114 學年度性平會第〇次會議通過 

同學及家長您好： 

本份問卷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34 條第 3 項規定進行調查，請同學及家長一同閱讀。 

本校接獲：「〇〇教師/校長/職員工（以不揭示姓名方式描述，例如：授課某 

科目）疑似於〇〇期間曾對學生有〇〇行為（簡要說明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性霸凌或違反

與性或性別有關專業倫理行為之樣態）」，為確認被害人身分及人數，請您回答以下問題，

作答完成後請在   年   月   日前寄回本校（電子郵件信箱：tcavs302@gms.tcavs.tc.edu.tw）

【電子郵件形式】/請將問卷放入回郵信封後寄回本校性平會(401221 臺中市東區台中路 283

號)【紙本郵寄形式】，感謝您的協助與配合。 

本份問卷內容必須依法律保密，請同學及家長不得告知其他人，以免影響調查公正性。 

本份問卷調查之事件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3 條規定如下（可擇本案樣態說明）： 

 

一、性侵害：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之行為。 

二、性騷擾：指符合下列情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之程度者： 

（一）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不受歡迎且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言詞或行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

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 

（二）以性或性別有關之行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益之條件者。 

三、性霸凌：指透過語言、肢體或其他暴力，對於他人之性別特徵、性別特 質、性傾向或性別認同進行

貶抑、攻擊或威脅之行為且非屬性騷擾者。 

四、校長或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倫理行為：指校長或教職員工與未成年學生發展親密關

係，或利用不對等之權勢關係，於執行教學、指導、訓練、評鑑、管理、輔導學生或提供學生工作機

會時，在與性或 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發展有違專業倫理之關係。 

 

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敬啟 

                                                                                  

一、您就讀本校〇年級時，是否曾被〇〇教師/校長/職員工有〇〇行為，使您感到不舒服、

不喜歡，或希望〇〇教師/校長/職員工停止、不要再次發生？ 

□否 

□是，請簡述事發經過（人、事、時、地、物）：                                  

                                                                              

                                                                              

 

二、您就讀本校〇年級時，有無聽說同學遭受〇〇教師/校長/職員工〇〇行為？ 

□否 

□是，請簡述事件資訊（人、事、時、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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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若有第一題或第二題情形，您是否願意參加本校調查訪談會議？ 

□否，原因為：                                                               

□是，聯絡方式：                                                             

 

註：如果您不想以寄回的方式告知學校，也可以採取以下方式： 

(一)本校 24 小時校安中心窗口：連絡電話：04-22810300 

(二)本校性平會專責人員信箱：tcavs302@gms.tcavs.tc.edu.tw 

(三)連絡電話：性平專責窗口      許組長(男)04-22810010 轉 302 

性平行政事務協辦  校  安(女)04-22810010 轉 312 

性平執行祕書      吳主任(男)04-22810010 轉 300 

 

填答者簽名：                   

填答日期：   年   月   日 

                                                                                  

以下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5 條規定權利告知事項，提供學生及家長了解： 

一、若填表學生為疑似被害人，學校將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31 條及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

2 條第 4 款規定，鼓勵校園性別事件被害人或檢舉人儘早申請調查或檢舉，以利蒐證及

調查處理。調查時學生被害人身分應保密（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3 條第 2 項規定），接受

調查時得由法定代理人或實際照顧者陪同（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 24 條第 1 款規定）。

詳細調查程序將由本校性平專責窗口許組長說明。 

二、若填表學生以知悉者或目擊者參與調查，屬於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33 條第 5 項規定「受邀

協助調查之人」，身分將依法保密，除了本校性平會及調查小組委員之外，不會有他人

得知。因「受邀協助調查之人」並不是「當事人」，進行調查時，未必需要家長陪同，

但您如有家長陪同的需要，亦可允許。 

三、調查方式將由調查小組委員 3 人詢問事發經過或事件資訊，並依據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

則第 24 條第 11 款規定，以錄音輔助作成紀錄，音檔及文字紀錄也將依法保密。 


